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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101年度補助餐飲業新購置非一次用餐具作業要點

一、金門縣政府為提倡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優質生活，改變民眾

    即用即棄之消費型態，減少一次用免洗餐具之使用，以達到廢棄

    物源頭減量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本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為執行機關。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及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立於本縣之餐飲業者且實際從事餐飲業務或承攬經營政府
    機關、公私立學校之餐飲業務者，但同一地點、經營性質相
    同且為同一負責人者僅補助一次為限。
（二）政府機關核發之商業或公司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之登記者。
（ 三 ） 民 國 99年 至 1 0 0年 間 未 申 請 是 項 補 助 者 。

四、申請補助期限應自本要點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1 0 1年1 2月1 0日前提
    送申請文件至環保局審核（以收件戳章日期為準）  ，補助預算經
    費用罄或未依限申請者不予受理。

五、本要點補助基準如下：

  （一）於補助期間購買非一次性用餐具並以新品為限。

  （二）同一餐飲業者於補助期間，最多補助一次。

（三）每一補助案最高補助金額以不超過購買之餐具的二分之一為
    限，且每一補助案不得逾新臺幣五千元。

六 、 申 請 補 助 者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向 環 保 局 申 請 補 助 ：
    （一）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二）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得以經濟部商工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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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列印資料替代；除承攬政府機關、公私立
學校餐飲業務者外，登記地址需與實際營業地址相符）  。
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影本（申報書或營業稅繳款書）或免稅證
明。
承攬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餐飲業務之相關文件。（非承攬業
者免附）
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購買非一次用餐具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
業者或負責人存摺帳號影本。
新購置非一次用餐具照片。

前項檢附之資料，應註明申請補助之名稱，環保局必要時得要求提
供正本查核。



七、申請補助順序依環保局收文字號辦理，如補助經費用罄或補助期
    限屆滿得停止補助。

入、申請補助文件如有不符或欠缺者，經環保局通知，申請人於接獲
    通知後十日內完成補正。如未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駁回其補助
    申請。

九、查核事項

（一）受補助者自補助完成日起一年內不得將補助品丟棄或變賣。

    如經查獲者，原補助款應予追繳，環保局將不定期查核使用
    之情形。

（二）受補助者自補助完成日起一年內，供應顧客在店內用餐或飲
    料時，不使用杯、碗、盤、碟、餐盒等任何材質之免洗餐具，

    且供應顧客外帶時不提供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違
    反者須將補助款全數返還環保局。環保局得隨時派員抽查免

    洗餐具使用情形，必要時，接受補助對象並應配合舉辦示範
    觀摩活動，不得拒絕。

十、申請補助者所檢附之文件如有不實、造假情事，環保局得撤銷其補
    助 ， 並 追 繳 已 領 之 補 助 款 ， 並 負 相 關 法 律 責 任 。



附件一
    金門縣101年度補助餐飲業新購置非一次用餐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本欄由環保局填寫）

    基
營業人姓名：

  申本
  請資

身分證字號：

  者料
    欄

  戶籍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營業場所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營業住址：

奎嘉 ※檢附文件：
1．口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2．口最近一期完稅證明影本（申報書或營業稅繳款書）或免稅證明。
3．口承攬契約書或相關文件。（非承攬業者免附）
4，口負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文件影本。
5．口業者或負責人存摺帳號影本。
6．口購買餐具新品發票影本或收據影本。
7．口新購置非一次用餐具照片。

現訖
況明

※提供內用飲食免洗餐具使用現況：口全部使用口部份使用：使用項目
    口未使用
用餐人數：    （平均一日）
用餐桌數：    （平均一日）

購經
買費

口杯：    元／個X    個=    兀
口碗：    元／個X    個=    兀
口盤：    元／個x    個=    兀    合計    兀
口筷：    元／雙X    雙=    兀
口碟：    元／個X    個=    兀
口湯匙：    元／支X    支＝    兀
口其他    ：    元／  X    =    兀

申金

請額 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

撥請
款勾
方選
式一
：項
    ＼√

口匯入營業人金融機構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帳號：
帳戶名稱：

口匯入營業人郵局帳戶：郵局    （分局）
帳戶名稱：
局號：
帳號：

冰請將金門縣補助餐飲業者新購置非一次用餐具申請袁及相關文件影本以親自送達
  本縣環保局或掛號方式郵寄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郵寄地址：891金門縣金湖鎮正義
  里尚義100號。
冰連絡電話：082-336827分機307


